
新生入住注意事項 

問 一、住宿生如何取得續住權？ 
 

答 有二種方式：1、擔任宿舍幹部。2、參加宿舍打掃志工。 
 

問 二、9/2.9/3住宿生報到後是否需請假回家或留在宿舍留宿？ 
 

答 可以自行選擇返家或留宿，返家者不需請假(9/11開學前) 。 
 

問 三、住宿生何時開始點名？ 
 

答  112年 9月 11日。 

問 四、住宿生何時舉行新生宿舍說明會？ 
 

答 112年9月11日(一)晚上1900時在燕巢演藝廳(區分二梯次，A棟與BC棟) 
 

問 五、住宿生何時舉行消防演練？ 
 

答 112年9月15日(五)晚上1830，需先行用餐。(新生一律參加，研究生及

舊生可自由參加) 。 
 

問 六、住宿生幹部甄選何時舉行？ 
 

答 112年10月30日(一)至11月6日(一)開放報名，於11月14日(二)投票選出

宿舍幹部，並在11月20日(一)至11月24日(五)進行面試。 
 

問  七、住宿生志工徵選何時舉行？ 

答  請留意宿舍 LINE群組最新消息。 

問 八、我的車要停哪裡？ 
 

答 1、 持有「燕巢宿舍停車證」之住宿生，機車請停放於「機車停車

格」，地下室停車位採「先到先停」的方式，違者將上鎖開罰200元，

並至警衛室繳納罰金辦理解鎖，違規且擅自破壞公物者，除依校規處理

並需照價賠償。 

2、 宿舍前廣場設有腳踏車停放專區，故地下室不開放停放腳踏車。 

3、 地下室汽車停車位，僅提供學校師長及校安人員與公務使用。 
 

問 九、宿舍有提供冷氣遙控器電池嗎? 
 

答 沒有，如果遙控器沒電需自行購買電池。 
 

 


